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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价1200万的房产

抵押借款600万

原告周先生是杭州一家电力
工程公司的董事长。

周先生在法庭上说，2005年浦
江人黄某说经营公司需要资金，向
他提出借款。他先借给黄某200万
元，黄某都能按月支付利息。

当年11月，黄某再次提出借
款400万元。后来，黄某提出他弟
弟在浦江有一处房产，建筑面积近
3000平米，可以用该房产作为先后
两次共600万元的借款抵押。黄某
还提供了房产评估公司在2005年
7月18日出具的该房产的评估报
告，评估价值为1205万元。

当年 11月 11日周先生与黄
某的弟弟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抵押
合同。

此后，周先生便按约定支付了
所有款项。

执行评估抵押房产

只值454万余元

“我把600万元借给黄某兄弟
后，他们不仅没有按照合同支付利
息，而且2006年11月15日借款
期限到了后，他们也没有归还本
金。”周先生说。

于是，周先生在2007年9月
向金华某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此前
经过公证的债权文书。当年11月，
法院向被执行人黄某的弟弟发出
执行通知书，并查封了他在浦江浦
南街道文溪路至前于村道口处的
房产，准备拍卖。

此后，法院委托金华市某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该处房产进行评
估，得出的评估价是454万余元。

2008年5月26日，法院委托
拍卖公司对房产进行拍卖，最终以
391万元拍卖成功。除去评估费等
有关费用，债权人周先生最后拿到
手382万余元。

500多万元的损失

该由谁承担？

按照合同的约定，600万元的
借款到期后，本金、利息加违约金，周
先生的债权总额是914万余元。但
是，直到目前，他拿回来的只有382
万元，还差500多万元。因被执行人
没有其他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执行。
周先生由此将对抵押房产评估

为1205万元的房地产评估公司起
诉到法院，要求评估公司赔偿损失。

周先生的代理人在庭上说，被
告评估公司违规出具《房产评估报
告》，混淆土地性质，将医卫用地混

淆为商住用地，且严重缺乏当时当
地的房屋交易市场参考价格，由于
业务水平缺失造成评估失误，从而
给原告造成巨额损失。评估公司要
为自己的错误评估埋单。

被告评估公司的代理律师答
辩说，评估公司不存在虚假评估，
评估报告是依法定程序作出的。她
还指出，抵押物变现的价格少于评
估价，与评估无关，两次评估的时
间不同、目的不同，影响的因素不
同都会产生评估差异。

“房地产这几年都在疯长，怎
么前后相差两年时间这处房产价
值反而少了这么多？”原告对被告
律师的答辩表示异议。

对此，被告代理律师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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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不具备房地产评估资质，只有资
产评估资质。

但是该评估机构的一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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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了当地法院的司法鉴定人名
册。至于资质问题，该评估师说，资
产评估和房地产评估是一样的，在
实际操作中没有严格区分。

资产评估房地产评估

是不是一回事？

资产评估和房地产评估到底
是不是一回事呢？记者昨天采访了
资产评估师、高级会计师、注册会
计师于友达。他告诉记者，资产评
估、房地产评估以及土地评估都需
要相应的资质，这些资质也都由相
应的部门来认定。资产评估资质是
财政部门认可的，房地产评估资质
由建设部门审查的，而土地评估资
质则由国土部门认可。但在现实
中，这些类别不同的评估行为往往
存在着交叉、混合的现象。
质证过程中，被告要求原告对部

分证据提供原件，而原告对被告提交
法庭的评估报告的真实性提出了异
议。昨天的庭审走完举证质证程序
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再开庭。

■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尚法

一家估价1205万 一家估价454万
缩水751万，杭州一房地产评估公司遭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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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205万，法院执行时评估才

454万余元，怎么会相差这么

多？”杭州的周先生在法庭上说。

昨天，杭州市上城区法院开庭审

理了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被告是杭州某房地产评估公司，

遭原告500余万元的索赔。

含辛茹苦育养子

今年85岁高龄的姜玲诉称，在
邱刚出世后不久，邱易夫妇即将其
过继给她和丈夫邱书，邱刚从小就
由自己抚养成长，她与邱刚形成养
母养子关系。邱刚小学毕业后，姜玲
又供其就读复旦大学附中。邱刚长
大成人、参军复员转业后也一直与
自己共同生活。

2000年10月，邱书去世。2006
年6月，邱刚不幸因交通事故死亡。
姜玲认为自己是被继承人邱刚的养
母，应继承全部遗产。

辩称两房合一子

邱易夫妇辩称，邱刚是自己的
亲生儿子，从没有过继给姜玲夫妇。
邱刚出生后，他的奶奶非常喜欢这
个孙子，一直带在身边。1961年，奶
奶想将邱刚带至上海。由于当时将
安徽马鞍山的户口迁到上海是件很

困难的事，单凭祖孙和叔侄关系是
无法迁入的，为此，邱易才决定将邱
刚作为两房合一子的关系，将其户
口迁至上海邱书处。
之后，因考虑到邱刚的学习和发

展，邱刚还是回到上海读书，和姜玲夫
妇一起居住，但邱易夫妇每月仍向姜
玲邮寄15元生活费。邱易夫妇认为，
邱刚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从未将其过
继给姜玲，他们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
考虑到邱刚在上海生活时间较长，姜
玲夫妇对邱刚也很有感情，所以他们
同意将遗产各半分割。

证据确定是收养

为了查明邱刚与姜玲的养母、
养子关系，法官核查了大量证据。

户籍信息上载明，1961年4月8
日，邱刚户口由马鞍山迁至上海市南
京西路邱书处，与户主关系栏中注明
“子”。2000年10月，邱书死亡。2006
年6月16日，邱刚因交通事故死亡，

生前无配偶子女。
而邱刚在1999年 10月填写的

《干部履历表》载明，家庭主要成员
情况表一栏中填写的内容是“父邱
书，母姜玲”。在本户人员情况表中
记载，承租人姓名为邱书，家庭成员
中邱书为户主，姜玲为妻子，邱刚为
儿子。

当地居委会也出具证明，证明
邱刚于1959年底、1960年初过继给
其伯父母邱书姜玲夫妇为子，由于
当年法律尚不健全，故未能办理领
养证。但自从入户南京西路房屋后，
其档案事实上已将姜玲夫妻列为正
式父母。

另外，在邱易妻子于1978年1
月 13日写给姜玲夫妇的信中倒数
第二段写道：“总之，我们两人是这
样想，孩子给你们了，决不会做半吊
子，望你们为国家培养好下一代。”
同时，邱刚在2002年2月17日

的一篇文章中多次提到“我母姜
玲”，并作了相关保证。

养母获养子遗产

法院认为，虽然姜玲与邱刚之间
并未办理收养的登记手续，但当时收
养法尚未颁布，当时的法律、法规也
未要求收养必须登记，邱刚在出生后
不久即将户口迁至姜玲夫妇处，从其
履历表、派出所户籍摘录、本户人员
情况表、居委证明记载显示，邱刚与
姜玲夫妇间均是以父母儿子相称，日
常居住生活也主要是在上海并由姜
玲夫妇抚养照顾；况且在邱刚自书文
章中，对姜玲也是以母亲相称，在邱
易写给姜玲夫妇信函中也表达了将
孩子给姜玲夫妇的意思表示。
结合上述证据，法院认定姜玲与

邱刚间收养关系成立。依据相关法律
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
立而消除。被继承人邱刚生前无配偶
及婚生子女，而养父邱书又先于邱刚
死亡，故第一顺序继承人仅为姜玲，
邱刚的遗产应归姜玲继承所有。邱易
夫妇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根据
双方在庭审中所确认一致的遗产，认
定应归姜玲继承所有。

日前，闵行区法院作出邱刚名
下的房屋1套及基本公积金账户余
额、补充公积金账户余额、储蓄、股
票、保险可得利益和动迁款155万元
以及遗留现金1.5万元、港币2980
元归姜玲继承所有的一审判决。（本
文人物为化名）

■《上海法治报》赵颖彦 杨克元

成年养子身亡遗产给谁？
收养关系成立，生母输给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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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即将户口迁至姜玲夫妇处，从其
履历表、派出所户籍摘录、本户人员
情况表、居委证明记载显示，邱刚与
姜玲夫妇间均是以父母儿子相称，日
常居住生活也主要是在上海并由姜
玲夫妇抚养照顾；况且在邱刚自书文
章中，对姜玲也是以母亲相称，在邱
易写给姜玲夫妇信函中也表达了将
孩子给姜玲夫妇的意思表示。
结合上述证据，法院认定姜玲与

邱刚间收养关系成立。依据相关法律
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
立而消除。被继承人邱刚生前无配偶
及婚生子女，而养父邱书又先于邱刚
死亡，故第一顺序继承人仅为姜玲，
邱刚的遗产应归姜玲继承所有。邱易
夫妇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根据
双方在庭审中所确认一致的遗产，认
定应归姜玲继承所有。

日前，闵行区法院作出邱刚名
下的房屋1套及基本公积金账户余
额、补充公积金账户余额、储蓄、股
票、保险可得利益和动迁款155万元
以及遗留现金1.5万元、港币2980
元归姜玲继承所有的一审判决。（本
文人物为化名）

■《上海法治报》赵颖彦 杨克元

含辛茹苦育养子

今年85岁高龄的姜玲诉称，在
邱刚出世后不久，邱易夫妇即将其
过继给她和丈夫邱书，邱刚从小就
由自己抚养成长，她与邱刚形成养
母养子关系。邱刚小学毕业后，姜玲
又供其就读复旦大学附中。邱刚长
大成人、参军复员转业后也一直与
自己共同生活。

2000年10月，邱书去世。2006
年6月，邱刚不幸因交通事故死亡。
姜玲认为自己是被继承人邱刚的养
母，应继承全部遗产。

辩称两房合一子

邱易夫妇辩称，邱刚是自己的
亲生儿子，从没有过继给姜玲夫妇。
邱刚出生后，他的奶奶非常喜欢这
个孙子，一直带在身边。1961年，奶
奶想将邱刚带至上海。由于当时将
安徽马鞍山的户口迁到上海是件很

困难的事，单凭祖孙和叔侄关系是
无法迁入的，为此，邱易才决定将邱
刚作为两房合一子的关系，将其户
口迁至上海邱书处。
之后，因考虑到邱刚的学习和发

展，邱刚还是回到上海读书，和姜玲夫
妇一起居住，但邱易夫妇每月仍向姜
玲邮寄15元生活费。邱易夫妇认为，
邱刚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从未将其过
继给姜玲，他们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
考虑到邱刚在上海生活时间较长，姜
玲夫妇对邱刚也很有感情，所以他们
同意将遗产各半分割。

证据确定是收养

为了查明邱刚与姜玲的养母、
养子关系，法官核查了大量证据。

户籍信息上载明，1961年4月8
日，邱刚户口由马鞍山迁至上海市南
京西路邱书处，与户主关系栏中注明
“子”。2000年10月，邱书死亡。2006
年6月16日，邱刚因交通事故死亡，

生前无配偶子女。
而邱刚在1999年 10月填写的

《干部履历表》载明，家庭主要成员
情况表一栏中填写的内容是“父邱
书，母姜玲”。在本户人员情况表中
记载，承租人姓名为邱书，家庭成员
中邱书为户主，姜玲为妻子，邱刚为
儿子。

当地居委会也出具证明，证明
邱刚于1959年底、1960年初过继给
其伯父母邱书姜玲夫妇为子，由于
当年法律尚不健全，故未能办理领
养证。但自从入户南京西路房屋后，
其档案事实上已将姜玲夫妻列为正
式父母。

另外，在邱易妻子于1978年1
月 13日写给姜玲夫妇的信中倒数
第二段写道：“总之，我们两人是这
样想，孩子给你们了，决不会做半吊
子，望你们为国家培养好下一代。”
同时，邱刚在2002年2月17日

的一篇文章中多次提到“我母姜
玲”，并作了相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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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上海的
姜老太领养了丈

夫弟弟邱易的儿子邱刚，供
其上学，送其参军，含辛茹苦
培养成人。不料，2006年的
一场车祸夺去了邱刚的生
命。

这时，一个问题不容回
避：养母和生母，到底谁来继
承邱刚的遗产？这成了两家
关系崩塌的导火索，原本亲
热的两家人闹上了法庭。

姜老太表示，邱刚是自
己的养子，按照法律规定，自
己应该继承全部遗产；安徽
的邱易夫妇则认为，虽然姜
老太夫妻在抚养邱刚的岁月
里付出了许多，但只不过是
两家合一子的意思，故邱刚
的遗产应该各继承50％。

邱刚的遗产究竟由谁来
继承？上海闵行区法院日前
开庭审理了此案。


